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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方承诺及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广东监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

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广东证监[2014]4号）的相关要求，对公司

及相关方承诺及履行情况进行了自查，未发现不符合监管指引要求的承诺和超期

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公司现对截止 2013 年底公司及相关方全部未履行完毕承诺的相关情况专项

披露如下： 

一、股东关于所持股份限制流通和自愿锁定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香港东风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黄炳文、黄佳儿、黄

晓鹏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 

承诺期限：2012年 2月 16 日—2015年 2月 15日。 

承诺履行情况：正在履行。 

（2）公司股东东捷控股有限公司、泰华投资有限公司、汕头市东恒贸易发展

有限公司、汕头市泰丰投资有限公司、汕头市恒泰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 

 承诺期限：2012年 2月 16 日—2015年 2月 15日。 

 承诺履行情况：正在履行。 

（3）公司股东汕头市华青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13,350,000 股，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承诺期限：2012年 2月 16 日—2015年 2月 15日。 

承诺履行情况：正在履行。 

（4）公司间接自然人股东黄炳贤、黄炳泉、黄晓琳、许一涵、曾庆鸣、曾庆

通、黄晓煌、陈育坚、王培玉、李治军、陆维强、廖志敏、李建新、苏跃进、周

兴、龚立朋、黄江伟、邓夏恩、谢名优、陈兰、王艾莉、袁贻宇、廖晓毅、郑建

武、彭新良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 

承诺期限：2012年 2月 16 日—2015年 2月 15日。 

承诺履行情况：正在履行。 

（5）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黄佳儿、黄炳文、黄炳贤、黄炳

泉、王培玉、李治军、陆维强、廖志敏、李建新、苏跃进、周兴、龚立朋、黄江

伟、邓夏恩、谢名优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得超过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 

承诺期限：长期。 

承诺履行情况：正在履行。 

二、关于上市后股利分配和现金分红政策的承诺 

2012 年 7月 19日公司召开的 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对公司章程第 172条进行修改如下：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者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股利。 

（一）公司应重视对投资者的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实行持续、

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董事会在制定利润分配方案时应及时并充分考虑独立

董事、监事会和公众投资者的意见。 

（二）在公司盈利、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公司优

先实施积极的现金股利分配方案。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可提出现金与股票相

结合的利润分配方案；如公司为扩大业务规模需要提高注册资本时，也可提出股

票股利分配方案。 

（三）在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的前提下，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

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35%。利润分配以年为间隔，公司也可以根据

盈利状况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四）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 

（五）公司董事会未作出年度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

原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六）公司根据外部经营环境、自身经营状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等因素

确实需要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

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承诺期限：长期。 

承诺履行情况：公司自上市以来，历年的利润分配方案已经按照承诺实施，

并将继续严格履行。 

五、除上述情况外，无其他需专项披露的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 

特此公告。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2月 12日 


